附件1
报考范围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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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

1.符合上述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，须在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；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毕业于国(境)外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的毕业生可等同于2026年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的毕业生，须在2026年9月30日前取得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(境)外学历、学位认证书；

2.符合上述条件的2024年、202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，或同期毕业的留学人员，以及按国家政策规定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就业待遇的其他情形人员，可按应届毕业生身份应聘；

3.任教2学年：指2个完整的学年（即：当年9月至次年的8月为1个“学年”）。
